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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大地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－004 

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协议签订情况 

（一）2011年11月15日，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

大地”或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云投集团”）签订的《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

意向协议书》，并于2011年11月18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进行了披露。 

（二）2011年11月28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与云投集团签订的《关于

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股份转让协议”），并于2011年11月29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进行了披露。 

二、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生效条件 

根据控股股东何学葵与云投集团签订的《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转让协议》第六条·协议的生效条件规定，股份转让

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后成立，对双方产生约束力，并在全部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：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。 

（二）已向银行设定质押的股份，质权人同意转让。 

（三）云南省公安厅（云公经冻字[2010]131号）对本协议转让股份的司法冻

结措施已解除。 

（四）甲乙双方与债权人达成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昆非执字第

130-131号轮候冻结相关的债务清偿和质押、冻结解除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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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生效条件达成情况 

（一）2011年12月19日，云南省公安厅解除（云公经冻字[2010]131号）对本

协议转让股份的司法冻结。 

（二）2011年12月19日，何学葵、云投集团与何学葵个人债务的债权人达成

《执行和解协议》，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昆非执字第130-131号轮候

冻结相关的债务清偿和质押、冻结解除达成和解安排。 

（三）2011年12月21日，本次股份转让经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

核批准，并下发《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事宜的批复》（云国资资运[2011]346号），原则同意云投集团

协议受让何学葵持有的绿大地3000万股股份。 

（四）2012年1月6日，公司收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昆明市官渡区支行出具的

《关于同意担保方式变更的函》，经该行审批，同意公司合同编号为53011101-2010

年（官渡）字0022号、53011101-2010年（官渡）字0017号流动资金借款的担保方

式中由原控股股东何学葵所持公司1400万股股份的质押担保变更为云投集团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。同日，云投集团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昆明市官渡区支行签订了贷

款保证合同。 

截止目前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达成，协议自 2012 年 1 月 6

日起正式生效。 

四、本次股份转让后续事项安排 

（一）付款安排 

根据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，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，云投集团将股份

转让价款（扣除预付款 500 万元人民币）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存放到双方共同指定

的监管账户，并由云投集团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安排进行逐项支付。 

1、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的本次股份转让税款。 

2、根据何学葵、云投集团与何学葵个人债务的债权人达成的《执行和解协议》

安排，先偿还债权人 10,000万元债务。债权人确认收到款项后，由昆明市中级人

民法院解除 2011昆非执字第 130-131号轮候冻结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，办理何学

葵所持公司 400 万股股份的质押解除手续。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当日，云投集团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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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欠款 700万元一次性汇入债权人账户。 

3、根据司法判决结果，向绿大地支付上市前资产虚增金额 7,011.4 万元。 

4、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余款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用途逐项进行支付。 

（二）股份登记过户 

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及股份的冻结、质押解除后，交易双方将向深圳证券交易

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过户申请，待股份过户变更

登记办理完成后，公司将进一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二年一月七日       


